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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发展是我国钢琴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文以现代教育理念及现代教育技术为基本依据，参考国外同类课程的有益经验，从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这两个角度对钢琴课程的教改问题展开讨论，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更加顺应

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趋势和新型人才需求的、更富于科学性和立体感的钢琴课程结构框架。 

    

  钢琴课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调整和发展必然成为音

乐教育专业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环节，而钢琴教学科学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又将积极

作用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本文以现代教育理念及现代教育技

术为基本依据，参照国外同类课程的有益经验，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这两个角度讨论钢琴

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教学内容的发展 

  一般来说，目前钢琴课程所持的教学内容大都集中在从 J.S.巴赫至德彪西这一音乐史段

中重要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范围之内，且主要选择独奏作品。例如：复调音乐主要选用 J.S.

巴赫的作品，练习曲主要选用车尔尼的作品，奏鸣曲主要选用莫扎特、贝多芬作品，等等。

这些作品确为钢琴艺术宝库中不朽的经典之作，其年代亦基本涵盖了西方音乐历史中的巴洛

克晚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及“印象派”风格时期，但就键盘艺术史学丰富的研究成果，

以及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初）来看，仅仅着重于“巴赫—德彪西”这一音乐史

段便有了某种程度的局限性。 

  再者，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同于音乐院校钢琴专业的学生，钢琴课程对他们而言是必

修课而不是“主修”课，由于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的差异，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

不可能花费大量的自习时间用于钢琴练习。在这些学生之中，一部分人进校之前从未学过钢

琴，从而使针对这部分“弱势群体”所展开的钢琴教学工作只能从“A、B、C”起步，而高

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必修课程的开设年限一般仅为两年半至三年（各院校的开课年限及开课

方式不尽相同）。所有这些学习程度与时限方面的不利因素，加之教师之间在教学水平、教

学能力、教学经验、教学热情、教学侧重点等方面所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均会直接影响到

钢琴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因此，如何积极调整和充实钢琴课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的学习更

富有热情和效率，对知识的掌握更为主动和全面，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

教改课题。 

 

以下是我的几条基本思路：  

  1.将教学内容的相关音乐历史时期进一步向两端扩展  

  一方面，可引入巴洛克时期除 J.S.巴赫之外其他重要作曲家，如 F.库普兰、J.P.拉莫、D.

斯卡拉蒂、G.F.亨德尔、C.P.E.巴赫等人的部分优秀作品，以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这一时期键盘

作品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应该使二十世纪各种风格、流派的钢琴作品在高师钢琴课程之

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示——其中包括中国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亦可包括诸如拉格泰姆、爵士、

布鲁斯等美国黑人音乐风格的钢琴流行音乐作品。［１］在二十世纪钢琴音乐中尽展风采的

作曲家除了德彪西，还有麦克道威尔、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勋伯格、拉威尔、巴托

克、普罗柯菲耶夫、格什温、科普兰、卡巴列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梅西安、布莱兹等人，



二十世纪的钢琴音乐也记录下了一百年来音乐探索的所有方向，因此，任何忽视对二十世纪

钢琴作品学习的钢琴课程，其教学内容都是不完整的。  

  2.适当增加合作性曲目  

  钢琴是一件独奏性很强的乐器，因而在钢琴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对学生合作演

奏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而对学生今后的工作职位而言，良好的合作能力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弥补教学中的这一缺憾，我们应当在钢琴教学内容中适当地增加一些合作性曲目，如钢

琴四手联弹作品、双钢琴作品、钢琴与其它乐器的重奏作品、钢琴协奏曲等。应该看到，这

类作品也是钢琴艺术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钢琴伴

奏能力，尤其是声乐伴奏能力，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课程最为实际的教学目标之一。声

乐伴奏包括伴奏谱弹奏和即兴伴奏两个方面。鉴于其重要性，许多高师院校的音乐院系已将

其作为独立课程另行开设，故本文不再就此专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3.加入“钢琴教学法”这一重要教学内容  

  “钢琴教学法”主要研究和阐述钢琴教学的基本内容、基本过程、基本规律、基本原则

和基本方法，就钢琴课程而言，“钢琴教学法”内容的引入将在多个层面上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那些没有钢琴基础的学生来说，“钢琴教学法”将引导他们准确地把握钢琴学习中最基

本、最具共性的知识内容，并用以指导自己的钢琴初级阶段的学习。这将使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学习更有成效，也更有乐趣。一些学生进校时已具备了较

强的钢琴弹奏能力，对于这些学生，“钢琴教学法”一方面将帮助他们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掌

握钢琴学习的相关要素，使他们的演奏水平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另一方面会在他们今后可

能从事的钢琴教学工作中起到长期的理论指导作用。“钢琴教学法”应在一年级新生入学后

立即开设。  

  4.增加有关“钢琴艺术史与钢琴作品赏析”的教学课题  

  钢琴学习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训练过程，学生应该了解和掌握多方面的相关知识。所幸

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2］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种载体获得所需的

多种相关资料，例如：钢琴艺术史与钢琴文献及其研究资料；与钢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密切

关联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资料；作曲家及其风格、作品的介绍与分析资料；其它相关艺

术，如文学作品、美术作品的资料；钢琴演奏家的演奏录音、录像介绍与赏析资料；各种乐

谱版本资料；各种相关的美学研究资料，等等。有机组织和介绍这些资料，可以使学生在某

种程度上突破钢琴课程学时和自身弹奏水平所带来的限制，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对钢琴艺术

有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以进一步丰富自身的艺术底蕴，提高整体的艺术素养。 

 

5.逐步建立钢琴艺术资料数据库  

  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调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手段。我们可以

充分发挥电脑技术的多媒体优势，将上述几方面的钢琴课程教学内容制作成各种类型的电脑

文件，并由此逐步建立钢琴艺术资料数据库。通过这一有效途径，所有钢琴教师和学生均可

共享丰富的数据库资源，方便地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料，从而使高师钢琴课程的教学质量和现

代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课程体系的发展  

  传统的钢琴教学始终保持着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个别授课形式。依照传统的教学观

念，这种特殊的个别授课形式符合钢琴教学的客观规律，是行之有效的，无可非议。目前，

在钢琴课程中引入集体课这一教学机制，应该说其目的主要在于缓解由于扩大招生而引起的

教、学比例失调的矛盾，使钢琴教师能从“一对一”授课这种低效率形式所引起的教学工作

量不堪重负的窘境中部分地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钢琴集体课教学的实施确是获得了



良好的成效。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1.授课  

  个别课：沿袭几百年钢琴教学历史传统的个别授课形式，至今仍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

值。通过个别教学，教师可以十分细致而深入地观察并解决每个学生在钢琴弹奏中所存在的

不同问题，在技术和艺术这两个层面上展开极具针对性的钢琴教学工作。个别课适用于各种

程度的钢琴学生。  

  小组课：小组课即指现行的钢琴集体课这一教学形式，以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为一

教学单位，主要依靠交互性较强的电钢琴集体课教学系统，高效率地实施钢琴教学。在小组

课的教学过程中，须统一教材，并基本统一学习进度。小组课主要着眼于传授钢琴弹奏的基

本知识、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解决在钢琴学习过程中较易出现且较具普遍性的问题，因此

适用于数量较多且钢琴程度较低的教学对象。  

  2.其它活动  

  作为对授课形式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我们可针对钢琴教学中的各项内容不定期地开设系

列专题讲座和公开课，亦可经常举行各种范围、各种形式的座谈与讨论活动。讲座或公开课

可以是理论研究、学术探讨性的，也可以是教学示范、经验交流性的；座谈与讨论可由教师

命题，也可由学生自由选题，并在轻松活泼、畅所欲言的开放性学术气氛中进行。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发展是高校钢琴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组成部分，它们将对进一步

提高钢琴教学的艺术水平、科学水平和整体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同时，高师钢琴课程的教学改革将能进一步促进音乐教育专业学科内部各课程之

间的合理交叉与优化整合，从而积极推动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使我们的教学工作更加符合

学生的实际需要，也更加符合二十一世纪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全面需求，并以更高的标准积极

顺应高校教育改革和自身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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